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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颜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云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陆爱萍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097,013,734.05 4,046,908,505.60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2,267,158.76 830,195,733.31 0.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199,899.97 21,722,122.59 393.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639,830,224.27 3,669,908,212.02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1,195.43 -28,782,820.4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355,921.71 -31,386,206.1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2.97 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7 -0.045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7 -0.0450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6,813.21 19,613,771.9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901,449.47 3,634,607.5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663,5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5,794.32 -1,216,756.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0,168.31 -302,261.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3,090.52 -3,015,744.35

合计 840,798.17 21,377,117.1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24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190,926,520 29.83 190,926,520 无 0 国有法人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7,649,853 12.13 77,649,853 无 0 国有法人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64,000,000 10 64,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 36,861,602 5.76 36,861,602 无 0 国有法人

寿光市资产经营公司 21,705,332 3.39 21,705,332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恒天控股有限公司 8,526,936 1.33 0 无 0 境外法人

天津港保税区润佳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3,519,152 0.55 3,519,152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开发总

公司

2,784,066 0.44 2,784,066 无 0 国有法人

VANGUARD��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INDEX�FUND

2,507,400 0.39 0 无 0 境外法人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 2,281,195 0.36 2,281,195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恒天控股有限公司 8,526,936 境内上市外资股 8,526,936

VANGUARD�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INDEX�FUND

2,507,4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507,400

严根才 1,842,01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842,010

徐暄 1,31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10,000

朱旭东 1,191,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91,000

GUOTAI�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1,174,56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74,562

王爱娣 1,088,72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88,721

郝峰 1,088,51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88,518

CREDIT�SUISSE�(HONG�KONG)

LIMITED

1,039,9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39,900

王振彬 895,265 境内上市外资股 895,2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第一大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开发总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恒天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的

子公司。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元） 年初数（元） 增减额（元） 增减率% 原因

应收票据 220,626,584.48 149,081,758.44 71,544,826.04 47.99

客户以票据结算方式支

付货款增加。

应收账款 641,597,383.48 474,317,406.47 167,279,977.01 35.27

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影响，

企业加大促销力度。

其他应收款 83,341,596.41 57,512,829.23 25,828,767.18 44.91

主要系增加子公司南昌

凯马剩余土地收储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 12,777,135.00 -12,777,135.00 -100.00

系子公司无锡凯马收回

厂区搬迁款。

其他流动资产 20,401,684.02 29,367,087.56 -8,965,403.54 -30.53

主要系期末待抵扣的增

值税进项税减少

在建工程 69,341,412.46 116,589,519.83 -47,248,107.37 -40.53

主要系子公司凯马汽车

部分工程项目完工转入

固定资产。

开发支出 26,630,819.66 4,069,937.19 22,560,882.47 554.33

主要系新产品开发投入

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75,033.30 1,616,837.55 1,058,195.75 65.45

系子公司无锡凯马支付

的递延所得税。

应付票据 444,056,400.00 290,586,000.00 153,470,400.00 52.81

以票据方式支付供应商

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27,101,659.30 15,803,780.27 11,297,879.03 71.49

主要是由于产品销售结

构变化，低税率的农机产

品销量减少，国IV产品毛

利提高致增值税税负率

提高。

长期应付款 67,984,111.82 102,231,677.88 -34,247,566.06 -33.50

主要系按期偿还了部分

融资借款。

专项储备 168,356.57 1,118,126.55 -949,769.98 -84.94

期末结存的安全生产费

减少

利润表项目 本年累计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增减额（元） 增减率% 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8,372,582.97 5,817,334.20 2,555,248.77 43.92

主要是产品销售结构变

化，低税率的农机产品销

量减少，国IV产品毛利提

高致流转税增加。

财务费用 12,050,096.24 20,448,474.45 -8,398,378.21 -41.07

现金折扣收入增加及汇

兑收益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80,055.57 640,000.00 -1,020,055.57 -159.38

本期处置闲置资产发生

资产减值损失冲回。

营业利润 10,054,408.64 -22,540,094.94 32,594,503.58 不适用

主要系国IV产品毛利率

提高，出口收入增加以及

期间费用进一步下降。

营业外收入 24,546,712.28 4,768,715.08 19,777,997.20 414.74

主要系子公司南昌凯马

增加土地收储收益。

营业外支出 2,515,088.88 426,063.40 2,089,025.48 490.31

赔偿金及税务滞纳金支

出增加。

利润总额 32,086,032.04 -18,197,443.26 50,283,475.30 不适用

营业利润及营业外收益

增加，利润总额增加。

所得税费用 12,675,532.63 5,632,571.93 7,042,960.70 125.04

利润增加，所得税费用增

加。

净利润 19,410,499.41 -23,830,015.19 43,240,514.60 不适用

利润总额增加，净利润增

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累计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增减额（元） 增减率%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199,899.97 21,722,122.59 85,477,777.38 393.51

子公司销售政策调整，现

金回款大幅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378,939.75 -7,849,648.79 32,228,588.54 不适用

南昌凯马土地收储、泰安

五岳股权转让致投资活

动现金流入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7,316,681.23 -93,043,060.71 -74,273,620.52 不适用

本期支付的信用证、保函

保证金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收购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恒天集团避免与凯马

股份同业竞争的承诺

（内容详见本公司临

2015-017号、临

2015-020号公告）

2010年8月16

日到 2016年

12月31日

是 是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0年8月16

日，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恒天集团及一致行动

人增持本公司股票的

承诺（内容详见本公司

临2015-014号公告）

2015年7月10

日，12个月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颜章

日期2015-10-28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陶灵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晓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晨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2015年7-9月实现营业收入1.26亿元，同比增长1.61%，毛利率为60.37%，营业利润率为27.5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63.06万元，同比增长22.66%。 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71亿元，

同比下降4.65%， 毛利率为60.36%， 营业利润率为30.6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

001.13万元，同比增长5.68%。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号)和《国

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 [2015]70号）发

布后，全国各省启动新一轮以省为单位的招标，以需求为导向确定药品采购范围，采用双信封招标模式，

提高药品采购和使用集中度，促进合理用药，降低医疗费用。 本公司的主要品种是治疗性常用药物，市场

占有率较高，价格适中，该政策对公司招标负面影响较小，2015年7-9月公司重点品种销售额为8,763.02

万元，占总销售额比69.61%，前八大品种比去年同期增长211.58万元，增长2.47%，销售情况如下：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已取得180个规格的药品生产批准文件，另有29个新药品种、124个仿制药

品种在申请临床批件或生产批件过程中，主要涉及心脑血管药、呼吸系统药、抗感染药等多个领域，未来

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拟设立西藏现代藏药研究院有限公司（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5-033），在藏医药理论指导下，充分利用

当地丰富的藏医药资源，应用现代科学理念和技术研发藏药，对传统藏药进行现代化提升。 2015年1-9月

研发投入为2,336.0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6.30%，截至2015年9月30日，研发投入前五名或对公司未来的

核心竞争力有重大影响的研发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828号文核准，于2015年5

月20日发行6,5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26,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11.7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76,050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5,755.03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0,294.97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5年5月25日出具了天健验[2015]150

号《验资报告》。

2015年5月28日至9月30日公司已使用的募集资金为151.14万元；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为10,658.21万元（该余额包括部分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募集资金专户孳生利息及扣除银行

手续费的净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总金额60,000万元，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5-019；尚未完成置换的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6,313.26万元，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

2015-027。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灵萍

日期2015-10-28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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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100号万银国际大厦27层，浙江灵康药业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725,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陶灵萍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就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熊晓萍出席会议；李双喜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陶灵萍 166,725,200 100% 是

1.02 陶灵刚 166,725,200 100% 是

1.03 王文南 166,725,200 100% 是

1.04 蒋建林 166,725,200 100%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晓良 166,725,200 100% 是

2.02 张辉 166,725,200 100% 是

2.03 何前 166,725,200 100%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吕军 166,725,200 100% 是

3.02 吕宽宪 166,725,200 10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陶灵刚 200 100

1.02 陶灵萍 200 100

1.03 王文南 200 100

1.04 蒋建林 200 100

2.01 王晓良 200 100

2.02 张辉 200 100

2.03 何前 200 100

3.01 吕军 200 100

3.02 吕宽宪 200 1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董事陶灵萍、陶灵刚、王文南、蒋建林及独立董事王晓良、张辉、何前共7人组成，

任期自2015年10月26日至2018年10月25日。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监事吕军、吕宽宪及职工代表监事冯莹姣共3人组成，任期自2015年10月26日

至2018年10月25日。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刚、莫海洋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

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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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在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陶灵萍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陶灵萍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陶灵萍女士、王晓良先生、陶灵刚先生，主任委员由陶灵萍女士担任；

审计委员会：何前女士、张辉先生、王文南先生，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何前女士担任；

提名委员会：王晓良先生、何前女士、蒋建林先生，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王晓良先生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辉先生、何前女士、陶灵刚先生，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张辉先生担任。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陶灵萍女士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同意聘任陶灵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同意由董事长陶灵萍女士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本公司正式聘任新

的董事会秘书为止。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5-037。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陶灵刚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同意聘任蒋建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陶灵刚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同意：

聘任李双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聘任胡建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聘任王洪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陶灵萍女士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同意聘任郏建平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聘任人员简历

董事长：

陶灵萍女士，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长江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

学位，高级经济师。 自2003年12月起历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浙江灵康控股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

董事、总经理：

陶灵刚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学位，为海南

省第六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民建海南省委常委。 自2003年12月起历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等职务。

董事、财务总监：

蒋建林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学位，注册

会计师、 教授级高级会计师。 1999年9月至2013年3月任野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2013年3月至2013年10月任真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兼任公司独

立董事；2013年10月至2015年9月任浙江灵康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4年11月起任公司

董事；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

王文南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学位。 王文南先

生2006年7月起任浙江大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10月起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兼任

浙江英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普迪恩环境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

王晓良先生，195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德国埃森大学，博士学位。 王晓良先生

1997年起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新药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2012年10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张辉先生，195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本科学历。 张辉先生1999

年7月至2009年9月担任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2012年10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何前女士，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长江商学院，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

何前女士2004年至2008年任浙江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所长；2009年至2013年9月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浙江分所合伙人及负责人；2013年9月至2015年4月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合

伙人兼分所所长；2015年5月起任浙江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12月起任公司独立

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浙江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副总经理：

李双喜先生，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本科学历，执业药师。

2008年12月起历任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胡建荣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8年起历任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

监、副总经理、总经理；2012年10月至2015年10月任公司监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浙江灵康药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王洪胜先生，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7月至2011年1月任海南美大制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1月起任公司物控部经理；2012年10月至2015年10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任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物控部经理等职务。

证券事务代表：

郏建平先生，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本科学历。 2010年5月

至2012年9月任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2年10月起任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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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0月26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公司原董事会秘书熊晓萍女士任期于2015年10月26

日届满，因个人原因，其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熊晓萍女士将不再在公司任职。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在董事

会秘书空缺期间，本公司董事长陶灵萍女士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本公司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

书为止。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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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在浙

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10月19日以电话、 电子邮

件、传真等形式发出。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监事均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军先

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3人,实际出席3人。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吕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附：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吕军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 2004年12月

至2011年12月任康恩贝集团、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2012年2月起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兼总经理助理。

吕宽宪先生，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衢州广播电视大学，大专学历。 2005年

3月至2008年10月任海南灵康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10月起任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监事兼任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冯莹姣女士，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9月至2012年6月就读于浙江师范大

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2年9月起历任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经理兼董事

长秘书。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兼任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董事长秘书。

恒 天 凯 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灵 康 药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3669

公司简称：灵康药业

公司代码：

900953

公司简称：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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